
［黑龙江］06初级会计职称合格证书10.17-11.28日领取 PDF转

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8/2021_2022__EF_BC_BB_E

9_BB_91_E9_BE_99_E6_c43_68279.htm 各市、行署人事局考试

中心（职称科），中、省直有关单位人事部门： 2006年全国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书，已由国家人事部下发到省

人事考试中心，现将有关发证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发证办法 

（一）在省人事考试中心报名的在哈中、省直单位考试合格

人员，办证时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（原件）、1张2寸相片和

证书工本费到省人事编制公共服务大厅办理。 （二）在各地

、市报名的考试合格人员证书，由各地人事部门携带证书工

本费到省人事考试中心领取。并按照省人事厅下发的合格人

员名单在发证时间内发给考试合格人员。 （三）今年按照国

家财政部会计考办要求，在发证的同时发放《参加全国会计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资格登记表》，并在该表发证机关一

栏打印证书号码：********（按证书第4页编号打印），验当

地人事局考试中心印；在资格证书编号一栏下方打印（管理

号）后，发给考试合格人员并存入人事档案。 （四）证书的

打印方法： 1．证书第7页中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出生地

点按报名资料提取打印。管理号按《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取得资格登记表》中的资格证书编号打印。 2．证

书第8页授予时间为：2006的5月20日 （五）证书工本费每

本10元。 二、发证时间 2006年10月17日至2006年11月28日每

天上午，各市、地在下午领取。 地 址：省人事编制公共服务

大厅（哈市南岗区长江路130号省人才中心） 三、发证有关要

求 1．发证时要认真核对考试人员的准考证、身份证和考场



存根相片，无误后即可办理。若发现相片不是同一个人，确

认后扣留证书，对该考生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2．证书和《参

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资格登记表》用计算机打

印，在打印、发放过程中，一定要认真细致，避免发错，认

真做好发证登记。 3．各市、地要认真组织好证书发放工作

，严格发放程序。发证时对考试合格人员不能附加任何条件

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此项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